S +
-4z

Shx 1R T8 A

TR R 2 R A
111# & 3%% % 1438%
44
P ET
LSO - o -0

+ A 5

e S T

A z’iQO‘r’v OO®OO®HE00+& 00504220
£ 0000 Summerday Ct, Burke, VA 0000
0, USA

R4 2

844 7

T T F I AR R F R RLHED

A LO0O* OO%FOOOK.000000501

F 0 2AF DL KR A F R KL SR

A L0007 OOFOOR 05000501

AR

¥ oarde % L2 KE T A

FAHHF 152 A R

Fid et F 2 OO0F OO0#R005 =
H2 0

AR P KL R A

e



M3 R
W2

) — A

FmAmA FIEEE

it 2 meal®E
Mgk ¥
it 45

FPAFEARFFRALE S FEE > AR ARII4E2Y 6P 3

=)y ) J— Ly .
R R PR L
B >

w2 [ 00700 *OQ’%%‘K%& L AOO#E F 227 O
O®%OOBEOOOOOF Lt & > g A 2k &G - 221 A&
Z4 0 PRELEOKE T o
w4200~ RAO0O " OOQ%J’WKT%%’& L =00 F 7
OOFOOHEOOOOOF I = » AL 25 -~ 2 1
A2 PRI MO E 2T o

g2 200~ AOO~ " OOO@:J}*W» kA 7 OO0 dE g 227
OO = OOBEOOOOQOH 5 }?& SLANAS 3R )a - =7
2o 0 PRI MR R T o
#2200~ OO > QQOJ@J’T‘%‘» kA 2 O0d § 227
OO%OOBEOOOOOH 5Lt ¥ » gF e 2k &G - 22 3
24 PRI MK E S o
w2 OO0~ 700 ~+00 -~ 2 OOZ@:;?]M‘K,%& L EOO0
g% OOF OO0OKEOOOOO# 5.2 # » j s - - - OF
213 - 22T K24 > PETEKE o
A sy E g OOFOOKEOOOOOH Lt = iad %

A B RRA S T A B A2 BA e

iR A S AT v B B3

- CRFFAFCFFRAA L] SR CHAFEA AL



@éé@ﬁﬁ%af&&%ﬂg?uﬁgﬁ%io*$M8
ER RIT2ER T2 REHFMA > EFLREEF BT iX
F2 B BB EEA S NEEP AR REHFRZ Y
1%%&?{%&iﬁmvoipﬁﬁ“OQ*%%ﬂ%%W
111#829p 7= » Hak 4 5300~ 200~ " OO
O 2 OO #n e 2111£99 30p 5~= > @kt 507
OO ~7 OO0 ~~+0O0O 200 :#4 =00 211
2830 1Tp = > XA ZI00~A00~ 7000 (=
OO~ Fee3 ey > RE ZAkg > T ABE? &
AR nARe EARZ BB E AR TS R
R R2 B % 3 B2 5181ERT & X ’?;Tﬁ,ffii p A
WK EA) > R e B Ep KL HE (A F 512
T2 131 ~1872191 ~259%263F ) > +x& 72 & » &
AL ROO  AAR L R E R v BANER T
WREAD P DI A AE T %3860 & Fers )

o op Y N N
IZQ},%'?-%P d H “ﬁﬁ%éﬁm ﬁ"’iljii‘°

5 I M RN o %K/a\ﬂhr"f‘%\»—f%fr) J:ﬁ E‘E
SRR ST EERIEF S0 St SR IEFIPF S F-
LKA E c F AL I R G FEE3T 2 0 ARG A AH
BZ o dei R 2 B30 A LR ATEES G
B o BP0 P %‘ﬁé%f%'/ﬂ\%léi' o Gt F
RAGERB23EE FEUEETRT > RACRFTEF o T HP A4

BRI

AR IR T SR

(=) 200 FLERAH RIRFAHY LT §2

Mo Bd AT AR LS

() 300~ F OO @b p FIfL b L2 H 4 2

A

+5F

() 2 OO i p SIS FLREABEF -

P
i
m



(z) #

(=)

WAL B R  PRERI D I AR A E R T A
R M

%’7iﬁ@,i$#i9ﬂ’w B AR E A
iOA\%J_L = 1;717 7]

Foo %k H 8236 1 - F82UEF 1T B

DI AW TGP m%{apdﬂhfiﬁ%@’u
flpd g eg Aoy o LEAFF2 R Y P 2 LA
B N HITE A A2 mm’@m 3 A EREREGR
REEF S B AL IR EEIARLZER0OO 700
O~%#00-~?00~x00~7300~x00~ 20

O~=00~~x00~7"00~AKA00~~F0OO~"O
O~FOO0~~+00~200~200~~~*00%7 " &
}a LGt 2 — 270 o AOO*106& 112 20p 7+= » %
KAZFROO~700~*00; =0O0*110#27 15p
=oAL =007 000 xO0*111#8% 9
pr= ikt 2200200~ 7 000 5 700
111£972 30p 5= » wik X 2 7O0~ 7 OO0~ +00 -
200 ; =00 112&38 17p 7+~ » %Lk 4 2300 ~
REOO~"O00% & (&7 "A 2 s 15t 4
Z BT ) ,ﬂ}; B az&ja . ”"%%Bi’sj\ \K/T‘HHis#\ N 214
GEh o ARBACEE FERRAL AN AET R (4
- ¥ %23229~179% 211 ~2133 227~ 2592 264F ~
Z & %67273~9932102~109~135~193 ~ 221 ~ 265
F) o 38 H Lt 0FRar iz TEF

fé%ﬂéﬁaxﬁiQEW%%ﬂiéé; R = AR Ea T
3 b ’75/\/2451-,’5- )@"J //EJ.; °
Z#ﬁﬁiﬁﬁﬂruhqf?%%§ﬂéﬁWé%§M&%J

£mA



’ "Tr] AP NI A AL RIS R G A DEFAEE G
%ﬁ’@ﬁﬁﬁén%baﬁﬁﬁﬁﬁﬁﬁ4¢i%#$
B0t o et B A FRat £ G L H Berd (BB 2 1269
ER S FPFRIBIENGIER)  Z2RPH LSRG P
THAfe o BHAERHET L2 FIE > MEE G A2
TMOGET LG H2EF -~ B~ 1§z Sl 2
(BB i2M84E B o F 51038522 5 )  » 3
LA FEAEAER Ik P G R RELEG AR
FRGR T Y G E o aEFERGK ,‘};‘i/');}_ﬁvﬁ A ».:L'rg;}ggg )
FAARRN L BB - BRA (B FER82E S F
F19905L 241 5 $R) c AR NS HE G 0 PR
#ﬁﬂa&m’%ﬁé#ﬁA%?mm&ﬂﬁi@,mg
ML 738 £ 5 $ 2 Ao 20 318 > BiFE L 2k
FOXRIKINAJEZEFAEETEEAHT LR
Aed MILRE o H3 R A AR R L
MERA LT F R BRI 2o E

AR P L (R A= £ %163F 2 175F ) o

$ 4w OO B FIHP T A% A 2

EFITHE ) c Ay B s X0 FRGE-Tra @R

3N B ML A B A E

2 U NN SRR U TS S I
i

& S
Pt OO F 2 A RER 5> 1 AabR L
fjr ’’

L
REImh o P RATEER S
&Am%iiﬁiﬂ@‘ﬁ

AL TEY & TR
,&}J?"?i* *fﬁ" SR



I XOO® ARIME2? 67 5 @REAS S 1 13D &k
272007300 #H g nahg s 23 220
Oﬁﬂi,ﬁiiﬁ’f%ﬁ B A i%ﬂ_—}%aﬂ‘g{j\g%ﬁ-‘ A ?%%
Frep B A114E20 TP > B L s05mh 5
ZgiE o AR d p AR E gl #
Bléh RE23FiFREd > #E

g~ 580fE2 1~ %85 % 138 » )i

B
=
!

<

i £3 A ] 114 = 9 3 o7
- 0 g s OO% OO0F000003 53 # (5 63T > 2 2 )
Fd | FF 4 Joh 20A =

ROO 26/185

7 000 34/185

OO 1/1110 OO0 2 &K«
7 00 SRR A A
+ 00 & % 1/4440

=00

* OO0 9/185

* 00 9/370

7 00 9/370

| S| O |

200 N 24 9/1665 |k A 811 5 9/2
1645

P OO 2 OO0 2 # &

w®
St
mi



(\ER)

700
~ 00O
9 I OO0
EOO
? O00
10 |00
EOO
" O00
11 |00
EOO
" O00
12 AQOO
13 |7 O00
14 B OO
15 [**OO

X A )
% % 3/21645

= OO0z %X
Ao i M R
» 3/21645

s M R )

{a
3 002 &«
A
& 5 3/21645

= OO0z #AHL
s =00~ "
OO0 ks
& 1 & % 974329
0; i ¢ =00
=i oK
L5200

AOO " 00
O > A 7]
& &% 3743290 5
wAT OO0
g A I
= 12/43290

e A 5 9/2
1645

oA 48 1] % 9/2
1645

Jis s E ] 5 9/2
1645

& A5 9/2
1645

CASS




(\ER)

16 |7 OO o sm 5 9/2
1645
17 |[300 R e 841 5 9/2
1645
18 |00 T 1) 5 9/2
1645
19 |00 5 O 0 2 # &
7 OO Ao g s HE T
+ 00 % % 9/86580
= 00
20 . OO 925/8214
21 ~ 00 9/74
22 ¢ OO0 25/74
Kﬁ%::é&ﬁﬁ?ﬁ&%
FaBh | £ G 4 A ) BF ™A 2 s
N
1 =OO 26/185 26/185
2 " 000 133377215 Tt — B2 S
9~10~11~13%
T OO0k 7T "
B R M E T
Z_%3+1333/7215
3 “rOO 437357720 Tt & - FHLd

15~ 192 r OO
Bt A
A B 2 5343/
57720

$N\R




(\ER)

4 T OO 43/57720 Tt & - FHLd
16 ~ 192 ¢ OO
J&F %A 543/
57720

D + QOO0 43/57720 Tt & - FHLd
17~192 + OO
&G %A 3343/
57720

6 =00 43/57720 Tt & - FHLd
18 ~192 2 OO
&G %A 3343/
57720

T ¥ OO 9/185 9/185

8 <00 9/370 9/370

9 % OO 9/370 9/370

10 I 00 11/14430 TG & - F BT
9+10~1123 0
O3 i"F 2 &
w2 ]
1/14430

11 7 OO 1/7215 It E - B8
P OOk %~ &
ik

12 7 OO0 1/7215 Tt & - FHL8Z
T OOk s B
ik

13 ~ 00O 1/7215 Tt F - B8

F OO A R
ik

AR




(8 E8)

14 AQOO 11/14430 TR - 59
10 ~ 11 ~ 122 &
OOk7F ™A~ 2
YRk A L SN

2+11/14430
15 |7 OO0 1/2405 ot A - B 14
2 M fﬁﬂ
16 |2 OO0 925/8214 925/8214
17 |~00 9/74 9/74
18 | 00 25/74 25/74

M ARGRRATER

Yo¥t R B P2 s SEAN R EES20p P AR T R o 4o
LEEFRA Y - W SRR

o £ 3 B 114 B 2 ! 27 7
i P OREAR

e

C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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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8號
原      告  黃卉妤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被      告  黃福得
            夏黃瑞蓮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之0
                    居0000 Summerday Ct, Burke, VA 00000, USA
            黃麗雪
            鄭錦雲
            鄭錦珍


            黃田守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00○00號0樓
            黃正立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楊秋香
            黃敏妃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琇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一人之  黃怡菁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號三樓之0
被      告  黃姿瑜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陳勻熏
            楊麗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醇發
被      告  陳劍英
            陳錦瑩
            陳錦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丁○○、戊○○應就被繼承人未○○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巳○○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辛○○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卯○○、寅○○、子○○、丑○○應就被繼承人癸○○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一一一○分之1及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准予變價分割，賣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分得價金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及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辛○○於訴訟中之民國111年8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壬○○、庚○○、甲○○○；被告癸○○於訴訟中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被告午○○於訴訟中之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午○○死亡時雖有配偶武氏耖，然其為越南籍，並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越南與我國之間並非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互惠國家之關係，依土地法第18條規定，武氏耖就系爭土地自無繼承之權利），原告均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二卷第127至131、187至191、259至263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戌○○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於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或約定，且無任何分管協議，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協議分割。因系爭土地面積僅63平方公尺，而共有人人數眾多，如以原物分割方式予以分配，各共有人所獲持分面積甚小，恐不符物之使用目的，宜採變價分割為妥。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及第8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提出下列抗辯：
（一）戌○○：不同意變價分割，認為變價分割價金可能會太低，應由兩造另行找買主等語。
（二）子○○、寅○○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申○○前於履勘期日到場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分配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除非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否則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查系爭土地登記為原告與辰○○、甲○○○、癸○○、申○○、天○○、亥○○、壬○○、未○○、午○○、辛○○、巳○○、庚○○、酉○○、卯○○、寅○○、子○○、丑○○、乙○○、戌○○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未○○於105年11月20日死亡，繼承人為丙○○、丁○○、戊○○；巳○○於110年2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午○○、甲○○○；辛○○於111年8月9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癸○○於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午○○於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等情（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詳如附表二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查詢在卷可稽（本院一卷第23至29、179至211、213至227、259至264頁、本院二卷第67至73、99至102、109、135、193、221、265頁）。卷查兩造對系爭土地既無不為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時，除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定其分配，應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並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仍宜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裁判分割共有物，必須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兼顧各共有人使用現況及利益平衡，酌留通路，務使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於分割後，獲得最大之效益，並使受到不利益之共有人獲得金錢補償，且須原物分配有困難時，始予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此為本院就分割共有物事件所採取之立場。經查：系爭土地上目前有申○○所有之鐵皮屋等地上物，有本院勘驗筆錄與所附照片可佐（見本院二卷第163頁至175頁）。地上物所有人即被告申○○於勘驗到場時並同意變價分割（本院二卷第175頁）。本院考量系爭土地若按附表二所示兩造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比例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有過於細分、不利使用之情形，為使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且原告既願意以變價分割方式解決，則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兩造之利益，及同意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兩造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之分割，以變價後按兩造如附表二所示之應分得價金比例分配價金，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本院考量系爭土地現狀、經濟效益與共有人之利益，爰定分割方法為如主文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設有規定。本件為共有物分割事件，在性質上並無訟爭性，縱令兩造互易其地位，裁判結果仍無不同，故由敗訴之一造負擔全部費用，顯有失公平，是本院酌量兩造之情形，認訴訟費用宜由兩造按附表二之比例負擔為當。
六、至戌○○於本院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後同月13日具狀表示天○○、亥○○已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伊等語，依戌○○提出系爭土地所有權個人全部土地謄本所示，該買賣移轉登記日期為114年2月7日，顯然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移轉之登記，本件判決效力自仍及於該移轉之登記，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饒志民
附表一：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63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辰○○

		26/185

		




		2

		甲○○○

		34/185

		




		3

		卯○○
寅○○
子○○
丑○○

		1/1110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1/4440



		4

		申○○

		9/185

		




		5

		天○○

		9/370

		




		6

		亥○○

		9/370

		




		7

		壬○○

		公同共有9/1665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8

		丙○○
丁○○
戊○○

		


		未○○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9

		壬○○
庚○○
甲○○○

		


		午○○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0

		壬○○
庚○○
甲○○○

		


		辛○○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1

		壬○○
庚○○
甲○○○

		


		巳○○之繼承人原為午○○、甲○○○，應繼分權利各為9/43290；嗣其中午○○死亡後，其繼承人為壬○○
庚○○、甲○○○，應繼分權利各為3/43290；此部分甲○○○之應繼分權利共計為12/43290



		12

		庚○○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3

		甲○○○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4

		酉○○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5

		卯○○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6

		寅○○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7

		子○○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8

		丑○○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9

		卯○○
寅○○
子○○
丑○○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9/86580



		20

		乙○○

		925/8214

		




		21

		戌○○

		9/74

		




		22

		己○○

		25/74

		










附表二：訴訟費用分擔
		編號

		共有人

		分擔比例

		應有部分及應繼分



		1

		辰○○

		26/185

		26/185



		2

		甲○○○

		1333/7215

		即附表一編號2、9、10、11、13之甲○○○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333/7215



		3

		卯○○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5、19之卯○○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43/57720



		4

		寅○○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6、19之寅○○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5

		子○○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7、19之子○○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6

		丑○○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8、19之丑○○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7

		申○○

		9/185

		9/185



		8

		天○○

		9/370

		9/370



		9

		亥○○

		9/370

		9/370



		10

		壬○○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7、9、10、11之壬○○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1

		丙○○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丙○○應繼分權利



		12

		丁○○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丁○○應繼分權利



		13

		戊○○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戊○○應繼分權利



		14

		庚○○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9、10、11、12之庚○○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5

		酉○○

		1/2405

		即附表一編號14之應繼分權利



		16

		乙○○

		925/8214

		925/8214



		17

		戌○○

		9/74

		9/74



		18

		己○○

		25/74

		25/74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龔惠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8號

原      告  黃卉妤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被      告  黃福得

            夏黃瑞蓮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

            訟人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之0

                    居0000 Summerday Ct, Burke, VA 00000, USA

            黃麗雪

            鄭錦雲

            鄭錦珍



            黃田守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

            人      住○○市○○區○○○路000○00號0樓

            黃正立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

            人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楊秋香

            黃敏妃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琇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一人之  黃怡菁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號三樓之0

被      告  黃姿瑜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陳勻熏

            楊麗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醇發

被      告  陳劍英

            陳錦瑩

            陳錦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丁○○、戊○○應就被繼承人未○○所遺高雄市○○區○○段○○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

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午○○所遺高雄市○○區○○段○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

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巳○○所遺高雄市○○區○○段○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

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辛○○所遺高雄市○○區○○段○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

記。

被告卯○○、寅○○、子○○、丑○○應就被繼承人癸○○所遺高雄市○○區

○○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一一一○分之1及一六六五分之九

，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准予變價分割，

賣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分得價金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

    條至第172條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

    168條及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辛○○於訴訟中之民國11

    1年8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壬○○、庚○○、甲○○○；被告癸○○

    於訴訟中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

    、丑○○；被告午○○於訴訟中之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

    壬○○、庚○○、甲○○○（午○○死亡時雖有配偶武氏耖，然其為

    越南籍，並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越南與我國之間並非取

    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互惠國家之關係，依土地法第18條規定，

    武氏耖就系爭土地自無繼承之權利），原告均已具狀聲明承

    受訴訟（本院二卷第127至131、187至191、259至263頁），

    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戌○○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於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

    之情形或約定，且無任何分管協議，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協

    議分割。因系爭土地面積僅63平方公尺，而共有人人數眾多

    ，如以原物分割方式予以分配，各共有人所獲持分面積甚小

    ，恐不符物之使用目的，宜採變價分割為妥。為此，爰依民

    法第823條及第8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

    所示。

二、被告則提出下列抗辯：

（一）戌○○：不同意變價分割，認為變價分割價金可能會太低，

      應由兩造另行找買主等語。

（二）子○○、寅○○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

（三）申○○前於履勘期日到場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

      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分

      配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

      與增進經濟效益。是除非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

      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否則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查系爭土地登記為原告與辰○○、甲○○○、癸○○、申○○

      、天○○、亥○○、壬○○、未○○、午○○、辛○○、巳○○、庚○○、

      酉○○、卯○○、寅○○、子○○、丑○○、乙○○、戌○○共有，應有

      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未○○於105年11月20日死亡，繼承人

      為丙○○、丁○○、戊○○；巳○○於110年2月15日死亡，繼承人

      為午○○、甲○○○；辛○○於111年8月9日死亡，繼承人為壬○○

      、庚○○、甲○○○；癸○○於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

      ○、寅○○、子○○、丑○○；午○○於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

      人為壬○○、庚○○、甲○○○等情（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詳

      如附表二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除戶謄本

      、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查詢在卷可

      稽（本院一卷第23至29、179至211、213至227、259至264

      頁、本院二卷第67至73、99至102、109、135、193、221

      、265頁）。卷查兩造對系爭土地既無不為分割之約定，

      亦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原告訴請裁判分

      割系爭土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

      時，除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

      關係，應就該部分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

      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

      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

      定其分配，應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斟酌各共有人之利

      害關係並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決之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

      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仍宜儘量依各共有人使

      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

      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

      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裁判分割共有物，必須以原

      物分割為原則，兼顧各共有人使用現況及利益平衡，酌留

      通路，務使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於分割後，獲得最大之效益

      ，並使受到不利益之共有人獲得金錢補償，且須原物分配

      有困難時，始予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此為本

      院就分割共有物事件所採取之立場。經查：系爭土地上目

      前有申○○所有之鐵皮屋等地上物，有本院勘驗筆錄與所附

      照片可佐（見本院二卷第163頁至175頁）。地上物所有人

      即被告申○○於勘驗到場時並同意變價分割（本院二卷第17

      5頁）。本院考量系爭土地若按附表二所示兩造應有部分

      及應繼分權利比例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有過於細分、不

      利使用之情形，為使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

      地細分，且原告既願意以變價分割方式解決，則本院斟酌

      系爭土地之型態、兩造之利益，及同意將系爭土地變價分

      割，所得價金並按兩造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意願等

      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之分割，以變價後按兩造如附表二

      所示之應分得價金比例分配價金，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

四、綜上所述，本院考量系爭土地現狀、經濟效益與共有人之利

    益，爰定分割方法為如主文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

    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設有規定。本件為共有物分割事件，

    在性質上並無訟爭性，縱令兩造互易其地位，裁判結果仍無

    不同，故由敗訴之一造負擔全部費用，顯有失公平，是本院

    酌量兩造之情形，認訴訟費用宜由兩造按附表二之比例負擔

    為當。

六、至戌○○於本院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後同月13日具狀表

    示天○○、亥○○已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伊等語，依戌○○提出系

    爭土地所有權個人全部土地謄本所示，該買賣移轉登記日期

    為114年2月7日，顯然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移轉之登記，

    本件判決效力自仍及於該移轉之登記，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饒志民

附表一：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63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辰○○ 26/185  2 甲○○○ 34/185  3 卯○○ 寅○○ 子○○ 丑○○ 1/1110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1/4440 4 申○○ 9/185  5 天○○ 9/370  6 亥○○ 9/370  7 壬○○ 公同共有9/1665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8 丙○○ 丁○○ 戊○○  未○○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9 壬○○ 庚○○ 甲○○○  午○○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0 壬○○ 庚○○ 甲○○○  辛○○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1 壬○○ 庚○○ 甲○○○  巳○○之繼承人原為午○○、甲○○○，應繼分權利各為9/43290；嗣其中午○○死亡後，其繼承人為壬○○ 庚○○、甲○○○，應繼分權利各為3/43290；此部分甲○○○之應繼分權利共計為12/43290 12 庚○○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3 甲○○○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4 酉○○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5 卯○○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6 寅○○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7 子○○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8 丑○○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9 卯○○ 寅○○ 子○○ 丑○○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9/86580 20 乙○○ 925/8214  21 戌○○ 9/74  22 己○○ 25/74  



附表二：訴訟費用分擔

編號 共有人 分擔比例 應有部分及應繼分 1 辰○○ 26/185 26/185 2 甲○○○ 1333/7215 即附表一編號2、9、10、11、13之甲○○○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333/7215 3 卯○○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5、19之卯○○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43/57720 4 寅○○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6、19之寅○○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5 子○○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7、19之子○○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6 丑○○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8、19之丑○○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7 申○○ 9/185 9/185 8 天○○ 9/370 9/370 9 亥○○ 9/370 9/370 10 壬○○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7、9、10、11之壬○○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1 丙○○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丙○○應繼分權利 12 丁○○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丁○○應繼分權利 13 戊○○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戊○○應繼分權利 14 庚○○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9、10、11、12之庚○○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5 酉○○ 1/2405 即附表一編號14之應繼分權利 16 乙○○ 925/8214 925/8214 17 戌○○ 9/74 9/74 18 己○○ 25/74 25/74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龔惠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8號
原      告  黃卉妤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被      告  黃福得
            夏黃瑞蓮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之0
                    居0000 Summerday Ct, Burke, VA 00000, USA
            黃麗雪
            鄭錦雲
            鄭錦珍


            黃田守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00○00號0樓
            黃正立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楊秋香
            黃敏妃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琇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一人之  黃怡菁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號三樓之0
被      告  黃姿瑜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陳勻熏
            楊麗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醇發
被      告  陳劍英
            陳錦瑩
            陳錦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丁○○、戊○○應就被繼承人未○○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巳○○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辛○○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卯○○、寅○○、子○○、丑○○應就被繼承人癸○○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一一一○分之1及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准予變價分割，賣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分得價金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及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辛○○於訴訟中之民國111年8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壬○○、庚○○、甲○○○；被告癸○○於訴訟中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被告午○○於訴訟中之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午○○死亡時雖有配偶武氏耖，然其為越南籍，並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越南與我國之間並非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互惠國家之關係，依土地法第18條規定，武氏耖就系爭土地自無繼承之權利），原告均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二卷第127至131、187至191、259至263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戌○○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於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或約定，且無任何分管協議，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協議分割。因系爭土地面積僅63平方公尺，而共有人人數眾多，如以原物分割方式予以分配，各共有人所獲持分面積甚小，恐不符物之使用目的，宜採變價分割為妥。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及第8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提出下列抗辯：
（一）戌○○：不同意變價分割，認為變價分割價金可能會太低，應由兩造另行找買主等語。
（二）子○○、寅○○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申○○前於履勘期日到場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分配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除非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否則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查系爭土地登記為原告與辰○○、甲○○○、癸○○、申○○、天○○、亥○○、壬○○、未○○、午○○、辛○○、巳○○、庚○○、酉○○、卯○○、寅○○、子○○、丑○○、乙○○、戌○○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未○○於105年11月20日死亡，繼承人為丙○○、丁○○、戊○○；巳○○於110年2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午○○、甲○○○；辛○○於111年8月9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癸○○於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午○○於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等情（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詳如附表二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查詢在卷可稽（本院一卷第23至29、179至211、213至227、259至264頁、本院二卷第67至73、99至102、109、135、193、221、265頁）。卷查兩造對系爭土地既無不為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時，除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定其分配，應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並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仍宜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裁判分割共有物，必須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兼顧各共有人使用現況及利益平衡，酌留通路，務使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於分割後，獲得最大之效益，並使受到不利益之共有人獲得金錢補償，且須原物分配有困難時，始予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此為本院就分割共有物事件所採取之立場。經查：系爭土地上目前有申○○所有之鐵皮屋等地上物，有本院勘驗筆錄與所附照片可佐（見本院二卷第163頁至175頁）。地上物所有人即被告申○○於勘驗到場時並同意變價分割（本院二卷第175頁）。本院考量系爭土地若按附表二所示兩造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比例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有過於細分、不利使用之情形，為使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且原告既願意以變價分割方式解決，則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兩造之利益，及同意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兩造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之分割，以變價後按兩造如附表二所示之應分得價金比例分配價金，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本院考量系爭土地現狀、經濟效益與共有人之利益，爰定分割方法為如主文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設有規定。本件為共有物分割事件，在性質上並無訟爭性，縱令兩造互易其地位，裁判結果仍無不同，故由敗訴之一造負擔全部費用，顯有失公平，是本院酌量兩造之情形，認訴訟費用宜由兩造按附表二之比例負擔為當。
六、至戌○○於本院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後同月13日具狀表示天○○、亥○○已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伊等語，依戌○○提出系爭土地所有權個人全部土地謄本所示，該買賣移轉登記日期為114年2月7日，顯然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移轉之登記，本件判決效力自仍及於該移轉之登記，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饒志民
附表一：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63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辰○○

		26/185

		




		2

		甲○○○

		34/185

		




		3

		卯○○
寅○○
子○○
丑○○

		1/1110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1/4440



		4

		申○○

		9/185

		




		5

		天○○

		9/370

		




		6

		亥○○

		9/370

		




		7

		壬○○

		公同共有9/1665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8

		丙○○
丁○○
戊○○

		


		未○○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9

		壬○○
庚○○
甲○○○

		


		午○○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0

		壬○○
庚○○
甲○○○

		


		辛○○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1

		壬○○
庚○○
甲○○○

		


		巳○○之繼承人原為午○○、甲○○○，應繼分權利各為9/43290；嗣其中午○○死亡後，其繼承人為壬○○
庚○○、甲○○○，應繼分權利各為3/43290；此部分甲○○○之應繼分權利共計為12/43290



		12

		庚○○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3

		甲○○○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4

		酉○○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5

		卯○○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6

		寅○○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7

		子○○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8

		丑○○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9

		卯○○
寅○○
子○○
丑○○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9/86580



		20

		乙○○

		925/8214

		




		21

		戌○○

		9/74

		




		22

		己○○

		25/74

		










附表二：訴訟費用分擔
		編號

		共有人

		分擔比例

		應有部分及應繼分



		1

		辰○○

		26/185

		26/185



		2

		甲○○○

		1333/7215

		即附表一編號2、9、10、11、13之甲○○○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333/7215



		3

		卯○○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5、19之卯○○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43/57720



		4

		寅○○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6、19之寅○○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5

		子○○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7、19之子○○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6

		丑○○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8、19之丑○○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7

		申○○

		9/185

		9/185



		8

		天○○

		9/370

		9/370



		9

		亥○○

		9/370

		9/370



		10

		壬○○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7、9、10、11之壬○○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1

		丙○○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丙○○應繼分權利



		12

		丁○○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丁○○應繼分權利



		13

		戊○○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戊○○應繼分權利



		14

		庚○○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9、10、11、12之庚○○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5

		酉○○

		1/2405

		即附表一編號14之應繼分權利



		16

		乙○○

		925/8214

		925/8214



		17

		戌○○

		9/74

		9/74



		18

		己○○

		25/74

		25/74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龔惠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8號

原      告  黃卉妤

訴訟代理人  陳樹村律師

            吳妮靜律師

被      告  黃福得

            夏黃瑞蓮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街00巷00號0樓之0

                    居0000 Summerday Ct, Burke, VA 00000, USA

            黃麗雪

            鄭錦雲

            鄭錦珍



            黃田守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00○00號0樓

            黃正立兼黃正機之承受訴訟人及黃精銳之承受訴訟人      住○○市○○區○○路0段000號0樓

            楊秋香

            黃敏妃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黃郁琇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兼上一人之  黃怡菁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訴訟代理人        

                    送達處所：高雄市○○區○○○路00號三樓之0

被      告  黃姿瑜兼黃名弘之承受訴訟人





            陳勻熏

            楊麗雲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劉醇發

被      告  陳劍英

            陳錦瑩

            陳錦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丙○○、丁○○、戊○○應就被繼承人未○○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午○○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巳○○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壬○○、庚○○、甲○○○應就被繼承人辛○○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被告卯○○、寅○○、子○○、丑○○應就被繼承人癸○○所遺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有部分一一一○分之1及一六六五分之九，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地號土地應准予變價分割，賣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二所示應分得價金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又第168條至第172條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及第175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辛○○於訴訟中之民國111年8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壬○○、庚○○、甲○○○；被告癸○○於訴訟中之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被告午○○於訴訟中之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午○○死亡時雖有配偶武氏耖，然其為越南籍，並未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越南與我國之間並非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互惠國家之關係，依土地法第18條規定，武氏耖就系爭土地自無繼承之權利），原告均已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二卷第127至131、187至191、259至263頁），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戌○○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於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或約定，且無任何分管協議，惟兩造迄今無法達成協議分割。因系爭土地面積僅63平方公尺，而共有人人數眾多，如以原物分割方式予以分配，各共有人所獲持分面積甚小，恐不符物之使用目的，宜採變價分割為妥。為此，爰依民法第823條及第824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提出下列抗辯：

（一）戌○○：不同意變價分割，認為變價分割價金可能會太低，應由兩造另行找買主等語。

（二）子○○、寅○○前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三）申○○前於履勘期日到場稱：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四）其餘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分配共有物，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消滅物之共有狀態，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是除非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否則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查系爭土地登記為原告與辰○○、甲○○○、癸○○、申○○、天○○、亥○○、壬○○、未○○、午○○、辛○○、巳○○、庚○○、酉○○、卯○○、寅○○、子○○、丑○○、乙○○、戌○○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未○○於105年11月20日死亡，繼承人為丙○○、丁○○、戊○○；巳○○於110年2月15日死亡，繼承人為午○○、甲○○○；辛○○於111年8月9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癸○○於111年9月30日死亡，繼承人為卯○○、寅○○、子○○、丑○○；午○○於112年3月17日死亡，繼承人為壬○○、庚○○、甲○○○等情（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詳如附表二所示），有土地登記謄本、戶籍謄本、除戶謄本、繼承系統表、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公告查詢在卷可稽（本院一卷第23至29、179至211、213至227、259至264頁、本院二卷第67至73、99至102、109、135、193、221、265頁）。卷查兩造對系爭土地既無不為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存在，原告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時，除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定其分配，應兼顧全體共有人之利益，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並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利用價值及經濟效用決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判決意旨參照）；分割共有物固不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惟仍宜儘量依各共有人使用現狀定分割方法，以維持現狀，減少共有人所受損害，當不失為裁判分割斟酌之一種原則（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裁判分割共有物，必須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兼顧各共有人使用現況及利益平衡，酌留通路，務使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於分割後，獲得最大之效益，並使受到不利益之共有人獲得金錢補償，且須原物分配有困難時，始予變賣，而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此為本院就分割共有物事件所採取之立場。經查：系爭土地上目前有申○○所有之鐵皮屋等地上物，有本院勘驗筆錄與所附照片可佐（見本院二卷第163頁至175頁）。地上物所有人即被告申○○於勘驗到場時並同意變價分割（本院二卷第175頁）。本院考量系爭土地若按附表二所示兩造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比例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有過於細分、不利使用之情形，為使對土地利用能為最大發揮而不致使土地細分，且原告既願意以變價分割方式解決，則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兩造之利益，及同意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並按兩造所有權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之意願等一切情狀，認系爭土地之分割，以變價後按兩造如附表二所示之應分得價金比例分配價金，應屬最妥適之分割方法。

四、綜上所述，本院考量系爭土地現狀、經濟效益與共有人之利益，爰定分割方法為如主文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設有規定。本件為共有物分割事件，在性質上並無訟爭性，縱令兩造互易其地位，裁判結果仍無不同，故由敗訴之一造負擔全部費用，顯有失公平，是本院酌量兩造之情形，認訴訟費用宜由兩造按附表二之比例負擔為當。

六、至戌○○於本院114年2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後同月13日具狀表示天○○、亥○○已將其應有部分出賣予伊等語，依戌○○提出系爭土地所有權個人全部土地謄本所示，該買賣移轉登記日期為114年2月7日，顯然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所為移轉之登記，本件判決效力自仍及於該移轉之登記，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饒志民

附表一：高雄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面積63平方公尺)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備註 1 辰○○ 26/185  2 甲○○○ 34/185  3 卯○○ 寅○○ 子○○ 丑○○ 1/1110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1/4440 4 申○○ 9/185  5 天○○ 9/370  6 亥○○ 9/370  7 壬○○ 公同共有9/1665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8 丙○○ 丁○○ 戊○○  未○○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9 壬○○ 庚○○ 甲○○○  午○○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0 壬○○ 庚○○ 甲○○○  辛○○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3/21645 11 壬○○ 庚○○ 甲○○○  巳○○之繼承人原為午○○、甲○○○，應繼分權利各為9/43290；嗣其中午○○死亡後，其繼承人為壬○○ 庚○○、甲○○○，應繼分權利各為3/43290；此部分甲○○○之應繼分權利共計為12/43290 12 庚○○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3 甲○○○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4 酉○○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5 卯○○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6 寅○○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7 子○○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8 丑○○  應繼分權利為9/21645 19 卯○○ 寅○○ 子○○ 丑○○  癸○○之繼承人，應繼分權利各為9/86580 20 乙○○ 925/8214  21 戌○○ 9/74  22 己○○ 25/74  



附表二：訴訟費用分擔

編號 共有人 分擔比例 應有部分及應繼分 1 辰○○ 26/185 26/185 2 甲○○○ 1333/7215 即附表一編號2、9、10、11、13之甲○○○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333/7215 3 卯○○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5、19之卯○○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43/57720 4 寅○○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6、19之寅○○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5 子○○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7、19之子○○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6 丑○○ 43/57720 即附表一編號3、18、19之丑○○應有部分總計43/57720 7 申○○ 9/185 9/185 8 天○○ 9/370 9/370 9 亥○○ 9/370 9/370 10 壬○○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7、9、10、11之壬○○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1 丙○○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丙○○應繼分權利 12 丁○○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丁○○應繼分權利 13 戊○○ 1/7215 即附表一編號8之戊○○應繼分權利 14 庚○○ 11/14430 即附表一編號9、10、11、12之庚○○應有部分及應繼分權利之總計11/14430 15 酉○○ 1/2405 即附表一編號14之應繼分權利 16 乙○○ 925/8214 925/8214 17 戌○○ 9/74 9/74 18 己○○ 25/74 25/74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龔惠婷







